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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1949 年 10 月 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私塾在中国城乡依然大量存在。新政权从 1949 年
10 月到 1952 年底，积极实施改造私塾的政策，到 1952 年底农村私塾基本绝迹，私塾改造取得了很大成效。

建国初期的私塾改造与清末以来的私塾改良一脉相承，符合小学教育现代化的趋势。新政权在改造私塾
方面取得不俗的成绩同时，也出现了忽视私塾传承中华传统文化和普及文化知识、不利于农民文化水平的
提高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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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Transformation of Ｒural Private Schools Made by the People’s Ｒepublic of China( 1949—1952)
WU Xiu － shen

( School of History Culture and Tourism，Fuyang Teachers College，Fuyang 236037，China)
Abstract: There still existed many private schools in cities and rural areas around China when the People’s Ｒepublic of

China was founded on October 1，1949． From October，1949 to December，1952，active measures were taken by the New Gov-
ernment to successfully transform the countryside private schools，which were finally eliminated by the end of 1952． The private
schools transformation made by the People’s Ｒepublic of China can be traced back to the private schools reformation initiated
at the end of the Qing Dynasty，and it was an integral part of the primary education modernization． The private schools transfor-
mation was a remarkable success，but its negative effects are obvious: ignoring the positive role the private schools could play in
spreading and popularizing cultural knowledge，and impairing the inhabitation of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the enhance-
ment of the peasants’educational lev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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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塾为传统中国社会儿童接受文化教育的主要组织

和场所，为中华文化的传播与继承做出了独特的贡献。
1905 年清政府废科举、兴学堂的法令正式实施，私塾教
育呈逐渐衰落趋势，不过到新中国成立时，作为传统教育

主要组织形式之一的私塾，在广大城乡还有一定的势力。
新中国成立后，各级政权开展了改造私塾的活动，到

1952 年底，私塾基本退出了历史舞台。关于新中国成立
初期私塾存在的状况及其改造的问题，学术界一些著述

有所涉及，但缺乏专题性的分析。本文以建国初期的私
塾为论述对象，梳理与分析在农村实施的私塾改造政策

及其效果，以求推进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史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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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建国初期的私塾政策

1949 年 10 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私塾在城
乡，尤其在农村还有不小的势力，一些地方私塾的数量超

过了公办小学的数量。1949 年，四川省自贡市、荣县、富
顺县私塾比较多，仅富顺县就有 200 余所①。1949 年 8

月，安徽省颍上县共有公办小学 4 所，学生 1072 名，而私
塾却有 500 所，学生约 1 万名②。1949 年 11 月，贵州省
桐梓县解放后，由于经费困难，秩序初建等原因，该县的

私塾数虽然比 1949 年初有所减少，但仍然比小学数量
多③。甚至在个别地方出现了私塾垄断学校教育的情
况，1949 年，安徽省涡阳县楚店区“有 579 个私塾，一个

小学也没有”④。可见，私塾在这些地区初等教育格局中
所占比重之大。

建国后的两年内，私塾不但在一些农村地区继续存

在，而且个别地方私塾数量还比以前有所增多。1950 年
春统计，湖北安陆县私塾已发展到 261 所，拥有学生
3778 名⑤。1950 年第 1 季度，四川郫县的私塾数量增加
较多。该县在给川西人民公署的报告中说: “我县上期
各校开学( 3 月 27 日) 前，因很多人不了解政府政策，匪
特乘机造谣，又因开学较迟和很多在解放前回家的无业

知识分子等关系，私塾即如雨后春笋般的设立起来，据统

计，全县共有 269 所。”⑥1950 年江苏省太仓县的私塾也
有所增加，据统计“全县有 98 处，学生 2475 人”⑦。

这些在建国初期开办的农村私塾，除少数与新式小

学相近外，如南通地区的私塾“已不同于旧式私塾，一般
以识字、算数教学为主，多称学塾”⑧。大部分私塾的教
材和教学管理方式沿袭传统私塾的模式，与旧式私塾差

别不大。1949 年安徽涡阳县的私塾“全部念的是四书”，

颍上县的私塾用书“70 ℅五经四书，30 ℅国民党的书”
⑨。1949 年 12 月，镇江县教育行政部门经过调查，指出
本县私塾在教学方法上“差的约占私塾数的 70%，基本
上是旧私塾的模式”瑏瑠。对于私塾的教育管理方式，1950

年初，内蒙古托克托县政府指出，私塾“教学方法陈旧，

体罚现象严重”瑏瑡。1950 年 6 月，广东省中山县文教科
认为私塾“教授古文、灌输封建文化，毒害儿童”瑏瑢。

显而易见，私塾的办学理念、教材和管理模式并没有
随新政权的建立而得到大的改观，与新民主主义人民的、

大众的和科学的教育方针相背离。为了推行新民主主义
的教育，贯彻教育为人民服务的方针，新政权决定对私塾

等旧教育机构进行改造。1949 年 9 月 29 日，中国人民
政治协商会议第 1 次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第 46 条规
定:“人民政府应有计划有步骤地改革旧的教育制度、教
育内容和教学法。”瑏瑣12 月，教育部召开了第 1 次全国教
育工作会议，根据《共同纲领》规定的相关政策，制定了

对旧教育采取“坚决改造，逐步实现的方针”瑏瑤。

尽管《共同纲领》和第 1 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制定

了改造旧教育的方针，但并没有出台专门针对私塾的改

造政策，于是各地根据改造旧教育的大政方针，制订了具

有地方特色的私塾政策，初步开展了私塾改造活动。

在直面私塾存在的现实基础上，一些地方政府出台

了允许私塾开办、要求其接受政府的领导、改进教学内容

与管理方法、贯彻执行新民主主义教育理念的政策。

1949 年 12 月初，江西省政府规定，对现有私塾，除极其

反动腐败外，一般应该准其开办，加强领导，指导其逐步

改进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瑏瑥。湖北省出台了对私塾“允

许存在，加强领导，并在群众自觉的基础上，逐步改造”瑏瑦

的政策。1949 年 10 月，湖北省天门县人民政府在城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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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召开小学教师和私塾先生联合会议，要求私塾接受人

民政府领导，贯彻新民主主义教育方针，换用新课本，废

除体罚①。1950 年 2 月，皖北行政公署阜阳专署明确规
定，对私塾的处理方针不是取缔而是不断改良②。建国
初期，福建省长乐县政府一方面积极发展公立学校，另一

方面对全县塾师贯彻“团结、教育、改造”方针，对不能胜
任教学工作的塾师劝其改业③。

一些地方为了尽快改造私塾，推行取缔私塾或限制

私塾开办的政策。1949 年 10 月，湘潭县城关区第 1 次
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决定“严格取缔私塾”④。同年 10 月，

醴陵县人民政府通令全县严厉取缔私塾，将学生转入附

近小学。沅江县人民政府也明令坚决取缔私塾⑤。1950

年初，川西行政公署华阳县中心镇规定:“凡距离中心校
三华里、初小二华里以内的私塾一律取缔。”⑥1950 年 1

月，遵义县首届各界代表大会决议: “私塾的存在，以不
妨害学校招生为原则，但教材应用现行课本。”⑦1950 年
初，江西省广丰县教育局没收了塾师林毓屺的课本，勒令

其停办私塾，林毓屺以私塾停办失去生活来源为由，写信

给江西省政府反映情况，要求就私塾停办给予解释⑧。

与之同时，湖北省南漳县塾师江贯之给教育部写信，呈请

开放私塾禁令⑨。

由于地方政府各自制定私塾改造政策，对私塾的处

置宽严不一，尤其是个别地方政府和教育行政部门在制

订和实施私塾政策、处置私塾问题上考虑不周，手法比较
简单粗暴，用封闭私塾的办法推行急性改造，引发了当地

群众和一些塾师的不满和抗议，使得私塾改造工作出现

了失序和混乱情形。这一问题的出现一方面说明地方政
府在处理私塾问题上存在一些不足，另一方面也表明地

方政府和教育行政部门对如何改造私塾认识上不一致，

存在矛盾与困惑，需要中央政府明确私塾改造政策。

为解决各地私塾改造过程中暴露出来的政策问题，

以便更好地推进改造私塾工作，1950 年 4 月 11 日，教育
部专门发出指示，要求各地政府积极管制和改造私塾，最

终使私塾退出教育舞台。教育部指出，私塾在性质上属
于封建教育的残留物，与新民主主义的教育方针相违背，

因此，要从根本上解决私塾残留的问题，一方面需要各地

多创办新式小学，解决儿童入学难的问题，另一方面应对

现有的私塾进行适当的管制，逐步改造，使之变为新式小

学; 各地教育机关“应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及解决儿童
就学问题的程度，来管制和改造当地的私塾，最后使它们

不可能存在”瑏瑠。

教育部指示下发后，各地政府和教育行政部门进一

步认识与分析了私塾的性质与定位、私塾的教学与管理
等，在此基础上修订和完善了私塾改造政策。

在私塾的认识和定位方面，各地大都不出教育部关

于私塾性质的界定，认为私塾教育在性质上属于封建教

育，与新民主主义教育不相容，私塾不应该在新社会中继

续存在。1950 年 4 月 24 日，川东行政公署在转发教育
部的指示中认为，私塾是封建时代的残留物，解放后本不

应存在。四川郫县在管制私塾报告中明确指出，私塾属
于封建落后的教育组织瑏瑡。成都县认为现阶段私塾存在
不合理瑏瑢。

对于私塾的师资、教学内容和管理方式，地方政府普
遍认为私塾的师资人员复杂、水平低下，教学内容含有封
建毒素，管理上实行体罚，明显违背新民主主义教育方针。

四川大邑县文教科指出，私塾的“师资极劣，教学内容是
含封建毒素的东西，管理方法完全是实行体罚的奴隶教

育”瑏瑣。成都县文教科比较详细地列举了私塾的弊端:

这些私塾普教的是四书五经、杂字等不合实际和需
要的反动教材，教师有满清时的童生秀才，有店员，有职
员，有失业的知识分子，有道士，甚至还有作个好几年榨
压人民的联保主任。他们的教学方法是先生教，学生读，

只 要能背诵便算完成。管理方法是:不是打，便是骂，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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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罚跪。学生们是整天聚集在屋子里读书写字，不管他
们将来变成啥样子的人①。

关于私塾改造的目标，各地一般认为，其最终目标是

将私塾转化为小学，使私塾学校化。1950 年 5 月，川东
行政公署要求所属地方“对私塾加强领导，经过逐步改
造，使之变为新式小学”②。1951 年初，皖北行政公署文
教处认为，私塾是初等教育工作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应对

其争取、团结和改造，使之逐步转为村办小学③。

有了中央政府的明确指示，在明确和清楚私塾的性

质定位、弊病以及改造目标后，各地制订的政策更加符合
实际，改造力度进一步加大。1950 年 5 月，江西省人民
政府规定:“对于广大私塾，既不应强迫取缔，也不应放
任不管，应该加强领导，取消经书，改用课本，废除体罚，

指导其逐步改进。”④从 1950 年夏季开始，湖北省遵照教
育部有关私塾改造的指示精神，以妥善解决农村儿童入

学问题为抓手，进一步督促各地积极创办公立学校，激发

群众办学的积极性，协同政府创办一批适合群众需要、适
应农村特点的小学，同时加强对私塾的改造工作。例如，

安陆县政府允许群众继续自办学校( 教师自聘、经费自
筹，但要求教材统一使用新课本) ，不过必须增设算术

课⑤。1950 年 9 月，川西行政公署发出指示，要求所属各
县市积极开办公立小学，扩大招生数量，对私塾进行适当

管制和改造⑥。四川省铜梁县政府鉴于县内有些地区公
办学校数量不足，少数地区甚至没有学校的实际情形，出

于解决儿童就学、塾师就业问题考虑，在没有公办小学的
地方，采取了允许私塾，加强领导，使它们逐步改进的方

针⑦。1950 年 10 月，贵州省第 2 届教育行政会议要求:
“对私塾的管理，是采取稳重积极的逐步改革的方针，既
不应该强迫取缔，也不应该放任不管。”⑧根据中央和省
政府的规定，遵义县政府认为本地私塾的出现与政府财

政困难，现有公办学校较少，无法完全满足农民子女入学

的情况有密切关系，而硬性强制封闭私塾，既违背群众要

求和当地实际情形，又没有取得预想的效果，今后应采取

有步骤的、稳重的改造方针⑨。

在私塾的教学内容和管理方面，各地普遍禁止私塾

教授《四书五经》和国民党统治时期编写的教材，要求使
用新编课本，禁止体罚。四川郫县规定，能够采用新课本
和新的教导方法的私塾暂予维持。双流县管制私塾办法
规定，私塾须采用现行教科书、新政协纲领、新民主主义
论作教材瑏瑠。内蒙古托克托县政府在《五○年下半年文
教工作实施计划》中规定，凡能按照新教育方针设置课
程、采用新教育方法为新民主主义教育服务的私塾，允许
立案办学，并要求私塾彻底废除体罚教育和封建的《四
书五经》教材，代之以说服教育方法，使用新课本瑏瑡。

各地在要求私塾教授规定的教学内容时，出现了一

个带有普遍性的问题，即有些塾师的知识结构比较单一、

陈旧，无法教授现行规定的科目，如音乐、体育等科。为
了解决这一问题，各地想出了一些解决办法，如四川温江

县规定:“其他塾师不能教授课程如音乐等科，定期由塾
师领导学生到完小学习。”瑏瑢江西省南昌市则规定，私塾
的音乐、体育课由辅导小学代上瑏瑣。通过这些办法，初步
解决了塾师知识结构僵化和学生全面发展的问题。

在改造私塾教师方面，各地要求塾师参加业务和政

治学习，改进教学和管理方法。1950 年 7 月，湖北监利
县开办了 1 所塾师训练班，以提高塾师对新教育的认
识瑏瑤。次年初，皖北行政公署文教处要求私塾教师必须
和小学教师一道参加业务和时事学习，到中心小学观摩

学习，“废除体罚，实行民主管理”瑏瑥。成都县对私塾教师
改造的规定具有一定代表性，要求比较细致、全面，即:“鼓
励私塾教师参加公立学校教师的集体学习，使他们明确认

识新民主主义的教育方针，学习民主管理和儿童思想品德

教育，建立塾师的为人民服务的观点，并要求他们立即废

除体罚，改掉从前所用的填鸭式的注入教学方法。”瑏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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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地方还对私塾招生做出了限制。四川双流县规
定，私塾招收学龄儿童和失学群众，以不妨碍当地公、私
立各级小学学额为限。郫县规定，允许继续开办的私塾
不得收留取得正式学籍的学生，只准收留失学儿童①。

二、建国初期私塾改造政策的成效与存在问题

由于各地积极贯彻教育部改造私塾的指示，并且因

地制宜地制定了当地的私塾改造政策，加之政策实施得

力，这就使得农村私塾数量迅速减少。1951 年底，全国
农村的私塾一部分停办或被合并，更多数量的则转化为

民办小学，纳入了国家正规学制。1952 年底农村私塾基
本绝迹。农村私塾改造政策取得了很大的成效。

随着各地私塾改造力度的加大，部分私塾因公办小

学数量增加，生源萎缩而自动停办，还有部分私塾无法适

应新的教学内容和教学要求而自动停办或被勒令关闭。
1950 年春季，四川郫县展开宣传，动员适龄儿童进入公
办小学学习，不少私塾因学生大部转入公办小学自动停

办②。四川大英县通过大力宣传，人民群众对私塾的弊
端和新式小学的优点有了明确的认识，自觉自愿地将其

子女送往公立或民办公助的小学学习，这就使得私塾的

生源日渐萎缩，遂不复存在③。1950 年底至 1951 年，江
西永修县开展土地改革运动，各地利用公产( 主要是祠

堂、庙宇) 和没收来的地主多余的房屋办起了乡村小学，

大量吸收贫苦农民子弟入学，私塾因学生数量大量减少

而被迫关闭④。1950 年至 1951 年，江苏宜兴县大力发展
公办和民办小学，有些私塾因学生转到附近小学读书而

停办，到 1951 年冬，全县私塾自行消亡⑤。1950 年 4 月，

四川巫山县人民政府强制撤销了距公办学校 15 华里内
的私塾⑥。1951 年，泸县人民政府实施取消私塾的政
策，同时在农村兴办乡村小学，私塾从此绝迹⑦。1951

年下半年，湖北黄陂县各乡普遍建立乡办小学，私塾全部

停办⑧。

少数私塾因塾师抗拒改造，不接受领导，被政府强行

取缔。1950 年，郫县一些私塾在政府规定的登记期间拒

不登记，“各乡未登记的私塾共 16 所，一律勒令停办”⑨。
1951年初，皖北行政公署规定:“对利用私塾进行特务活
动，经查明属实后，应即勒令停办。对专门传播封建教育
的私塾，历经教育不改，并为当地群众不满者，可酌情令

其停办。”瑏瑠

更多数量的私塾则在接受改造后，少部分被并入公

办小学，大部分则转为民办小学。四川郫县规定塾师政
治上无问题，并受过新教育、塾内学生相当多、距公办学
校相当近的私塾，争取合并入公办小学。根据这一规定，

该县有 13 所私塾被合并到附近公办小学瑏瑡。1951 至
1952 年，甘肃省古浪县人民政府对私塾进行整顿，将 4

所私塾合并到当地公办小学，6 所改为普通小学瑏瑢。

1952 年下半年，安徽省滁州全区绝大部分民办小学和私

塾都转为了公办小学，私塾至此结束瑏瑣。

1951 年 8 月，时任教育部长的马叙伦指出:“现在全

国初等教育机关特别是小学仍感数量少，容量小，还远远

不能满足人民群众的需要。”瑏瑤为解决儿童入学难的问

题，当前“特别应该鼓励和发动群众办学”瑏瑥。在国家大

力提倡民办小学的形势下，一些地方政府除积极支持群

众开办新的小学外，还因地制宜地将原有的私塾改为民

办小学。1950 年下半年，四川省达县专区的私塾基本上

都改造成了新型的初级小学，并使用了新的教材瑏瑦。

1950 年后，四川省富顺县人民政府对 245 所私塾，逐步

加以改造成为民办小学，以弥补区、乡小学的不足瑏瑧。

1951 年 3 月，湖北省公安县文教科在第 2 次塾师大会上

决定将私塾逐步转为民办小学，划归学区统一领导瑏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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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年春，湖北省黄梅县文教科将全县 650 所私塾改造
成为新型民办小学，所有私塾学生，均转入新型民办小学

读书①。湖北省孝感县文教科在《1951 年文教工作概
况》报告中明确指出，因大部分塾师自动接近当地农会，

私塾转化为村办小学②。1951 年全年，皖北行政公署已
有 3000 所私塾转变为民办小学③。

1952 年 9 月 10 日，教育部发出指示，决定自 1952 年
下半年至 1954 年，将全国私立中小学全部由政府接
办④。各地在执行这一指示中，把民办、私立小学乃至私
塾都转为公办小学。1952 年，湖北阳新县的私塾都改造
为公办小学，私塾教师亦转为国家教师⑤。随着国家接
办私立、民办中小学政策的实施，到年底残余的私塾绝大
部分被政府接办，改造为公办小学。1952 年 10 月，安徽
省教育厅指出:“我省民办小学从本学期起由政府包下
来改为公办，小学的经费问题已经基本解决，教师待遇一

般都得到了改善。”⑥1952 年，安徽省嘉山县人民政府实
施将小学教育经费“包下来”政策后，该县私塾即告绝
迹⑦。到 1952 年下半年，湖北省的“绝大部分私塾都转
为小学”⑧。

经过两三年的整顿改造，农村私塾呈现明显的分化，

少数私塾自动停办或被强制关闭，绝大部分私塾则被改

造成为公办或民办小学。随着农村私塾的分化，塾师的
去向也不尽相同，大部分塾师转变为公办或民办教师，少

数不适合担任人民教师的塾师被淘汰，另择他业。1950

年，云南昭通县人民政府接管教育后，私塾被全部取消，

塾师有的改任民校( 冬学) 教师，有的担任民办小学教

师，有的由社队另行安排⑨。内蒙古赤峰县在私塾改造
过程中，大部分塾师转变为公办或民办教师，一部分被淘

汰瑏瑠。1951 年 9 月，湖北省公安县选拔了一批塾师转为
民办教师，其中优秀的转为公办教师，慎重地淘汰了部分

不适宜教学的塾师瑏瑡。1951 年下半年，湖北省黄陂县的
私塾全都停办，而私塾教师经过考核，能胜任教学者，转

入公立小学任教师，其余不胜任的另作了妥善安排瑏瑢。

福建省长乐县对全县塾师贯彻“团结、教育、改造”的方
针，经过审查，对不能胜任教学工作的塾师劝其改业瑏瑣。
1952 年以后，湖北潜江县的大部分塾师转到由乡自筹经
费开办的民校，其中约 300 名文化程度较高、年龄较轻的
塾师转为了公办教师瑏瑤。

截止到 1952 年底，尽管私塾这一传统教育组织在农
村还有极少数残余，没有彻底退出历史舞台瑏瑥，但是经过

3 年多的改造，私塾数量直线下降，几乎消失殆尽，公立
小学和民办小学的数量大幅度增加，成为农村小学教育

的主体，教育部使私塾不存在的政策目标基本实现。这
就彻底打破了 1905 年科举制废除以来私塾教育长期占
据农村初等教育舞台，与学校教育二元对立的局面。

教育部在关于私塾问题的指示中，要求各地根据当

地初等教育的布局和群众的愿望，进行管制和改造私塾

工作，防止不顾当地实际情况，对私塾一律封闭或放任不

管这两种可能发生的偏向瑏瑦。各地在贯彻教育部这一指

示过程中，基本避免了这两种偏向，特别是后一种偏向更

没有出现。不过由于教育部把私塾定性为封建教育的残

留物，指出改造私塾的最终目标是消灭私塾，从整体上对

私塾予以了否定，这就使得个别地方政府贪多求快地改

造私塾，手段方式上出现了不顾实际、简单粗暴的情形。

这种情形是造成各地农村私塾在较短时间内大量消失的

重要因素之一，但这也给这一时期的适龄儿童就学和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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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文化知识的普及带来了一定的不良影响，具体表现为

以下四方面:

第一，私塾在短时间内大量消失，导致部分儿童失学。

建国初期一些农村私塾开办的原因之一，在于公办和民办

学校过少，不能充分满足人民群众送子女入学的需要。由
于建国初期国家财力有限，无法创办足够数量的公办和民

办小学满足适龄儿童、尤其是农村适龄儿童的入学需求，

因而，农村私塾的兴办和存在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公办

和民办小学数量上的不足，满足一部分儿童识字教育的需

要。而私塾在较短时间内大批消亡，公办和民办学校又不
能及时设立或数量不足，势必造成一部分儿童无学可上。

这与政府实施私塾改造政策的初衷相违背。1950 年 12

月，四川温江县在管制私塾报告中就表示了对私塾急剧减

少导致部分儿童失学的担忧: “私塾是减少了，公学又不
可能添设，可能使一部分儿童因此失学。”①

第二，私塾在农村还有一定的实际需求，它的快速消

亡并不符合农村实际和农民的愿望。1950 年初，教育部
在分析私塾存在原因时指出，私塾“之所以能够在若干
地方存在，第一是因为在这些地方学校太少，甚至没有学

校，以致部分儿童不得不到私塾上学; 第二是因为学校的

上课时间及功课未能适合农村的生产情况，致农民子弟

愿意到私塾上学”②。根据教育部的这一分析，只有等到
公办和民办小学的数量能够完全容纳农村适龄儿童就

学、小学的授课时间与授课内容满足农民的生产生活需
要的时候，私塾的消失才水到渠成。衡诸建国初期农村
小学教育的实际情形，是无法满足这些条件的。据教育
部统计，1952 年全国有小学 52． 7 万所，在校生为 5110 万
人，占全国学龄儿童总数的 49． 2%③。也就是说，到
1952 年全国还有半数以上的学龄儿童无法入学，因此私
塾还有实际存在的需要和一定的生存空间，还能起到向

一部分农村儿童进行识字教育和普及文化的积极作用。

而私塾在建国 3 年后整体上退出历史舞台，实际上是不
利于农村文化教育的普及与提高。1953 年 9 月，湖北省
孝感县在该县卧龙区进行小学民办公助的试点，部分群

众提出了办私塾的要求: “政府准不准办私塾? 秋谷收
了以后群众自己请先生，办学可不可以?”④这就反映了
部分农民对私塾的信任和肯定。同时，在比较学校和私
塾管理后，这些农民还认为学校不如私塾:“读书莫把伢
们耽误了。老师引导他们玩，先生不管，学生光玩，不胜
私塾，学生一天到晚在样子读书。”一些乡村干部也认同
这一观点，说: “新学不胜私塾”，应该“研究私塾可取的
地方，研究农村教育的特点，研究在农村新的教学方

法”，呼吁“初小( 乡小) 着重认字教育”，并认为现在小学
教师没有过去私塾教师负责，“现在公办了加上待遇低，

老师对学生就不具体负责”⑤。

第三，由私塾改造而成的民办小学与私塾在教学上

并无多少差别，教学质量并不比原有的私塾提高多少。

由于许多农村的民办小学是由私塾改造而成，因而一段

时间内出现了私塾与民办小学身份难辨的现象。许多塾
师为了生存，不得已顺应形势，将自己的私塾变为民办小

学，实际上继续进行私塾式教学，因此这些民办小学的教

学法多用填鸭式，教师讲，学生听，教学效果不佳。对于
私塾与民办小学性质模糊的现象，湖北省《通山县教育
志》指出:“值此新旧交替之时，两者混淆，伯仲难解。”⑥

第四，部分塾师失业，影响了社会稳定和政府的形

象。前文所述湖北、江西的一些塾师给政府和教育行政
部门写信的事件，就表明私塾改造政策的推行会造成部

分塾师失业。1950 年初，皖北行政公署阜阳专署提出对
私塾采取改良而不是取缔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免对塾
师改良不满而使失业”⑦。四川省成都县文教部门在谈
到改造私塾的成功经验中也指出: “管制与处理私塾不
可急性，应用说服动员的方式劝他们接受人民政府的领

导……否则会使他们感到生活无着而苦恼，同时过分急
性还会使群众对自己的政府感到不满。”⑧虽然政府认识
到了要谨慎处理失业塾师的再就业问题并做了安排，但

在实际执行过程中，还是出现了个别塾师安排不妥当的

问题。1950 年四川一些地方政府和干部把塾师看作是
封建腐朽教育的代表，是“思想顽固”的“老古董”，于是
让他们一律去务农⑨。

三、余论

私塾作为中国传统教育的基本组织形式之一，性质

上属于私学，与官学相对应，在传统社会担负着识字教育

和向儿童传授基本知识与礼仪的任务，对中华文化、尤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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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儒家文化的传承与普及发挥过重要作用。

自从 1905 年清政府废科举、兴学堂以后，私塾因与
新式学制不合，被视为落后和不合理的旧事物，逐渐被边

缘化。囿于师资、财力等的匮乏以及私塾在城乡广泛存
在的现实，从 1906 年到 1949 年新中国成立前夕，历届中
央政府大都推行改良私塾的政策，如 1910 年清政府颁布
《改良私塾章程》，1937 年南京国民政府颁布《改良私塾
办法》等，就私塾的设立、课程与管理、塾师的训练与辅
导、奖惩与取缔等做出规定①。清政府和民国政府推行
私塾改良政策的目的在于将私塾改良，作为推行义务教

育的辅助手段，使之逐渐蜕变为新式小学，最终达到私塾

学校化，消灭私塾的目标。虽然晚清政府和民国政府不
懈推行私塾改良政策，但改造效果并不十分明显，因此到

新中国成立时，农村基础教育新式小学与私塾并存的二

元格局依旧存在。

从对私塾的认识与定位、改造内容和手段以及改造
目标而言，建国初期新政权的私塾改造政策与晚清政府、

民国政府的私塾改良政策如出一辙，具有明显的继承性。

新中国通过 3 年多私塾改造政策的实施，农村私塾到
1952 年底基本绝迹，这一结果标志着清末以来小学与私
塾并存的农村基础教育的二元格局被彻底打破，新式小

学成为了农村基础教育的主体，说明了新政权改造私塾

的成效显著，同时表明建国初期的农村私塾改造符合近

代以来私塾改革发展的趋势，私塾的衰落乃至最终消亡

具有历史的合理性。

近代以来，国家举办小学教育是现代教育发展的必

然趋势，作为基础教育办学主体的政府成为了一国教育

现代化的重要推动力量。清末以来中国学习发达国家发
展基础教育的先进经验，政府应该担当举办基础教育的

主要责任、传统社会民间力量包办基础教育的局面必须
改变成为社会的共识。建国初期，中国共产党利用政权
力量自上而下地推行私塾改造，符合小学教育现代化的

发展趋势，其在较短时间内取得的巨大成效，一方面表明

国家进一步控制了农村教育的举办权和话语权，另一方

面也是国家权力进一步渗透到农村，国家对农村的控制

能力大大提高和加强的表征。

从改造结果而言，新政权实施的私塾改造政策成效

异常显著，不过在私塾改造过程中也暴露出诸如如何使

农村的小学数量能够充分满足农村适龄儿童入学的需

求，如何使小学的教学内容符合农村和农民的实际需要

的问题。这是此后政府迫切需要解决而又长期未能得到
妥善解决、令政府教育行政部门和教育界感到比较困惑
的问题。正是因为这一问题没有得到彻底的解决，因此
新中国成立后一段较长时间内，私塾没有完全、彻底地退
出农村教育舞台，以至于在 20 世纪 60 年代初期在一些

省的农村一度勃兴②。

建国初期新政权对私塾改造的最终目标是淘汰私

塾。这一目标的制定并不是建立在对私塾全面、辩证的
审视基础上，更没有思考如何使私塾这一传统教育机构

发挥其对新社会的积极作用等问题，只是从私塾教育与

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教育相冲突的角度对其一味贬

低和否定，有意无意地忽视了私塾有利于中华文化的传

承、符合中国国情和农村实际的一面。因此，新中国初期
的私塾处于“合理不合法”的状态。从实际情形而言，私
塾的存在是客观事实，各级政府出于实用的角度允许其

存在并加以改造，其目的不是让私塾更好地生存而是让

其消失。从现代学制而言，新中国初期制定的小学学制
中没有私塾的位置③，因而私塾是一种体制外的东西，处

于一种尴尬的境地。1953 年 8 月，贵州省教育厅指示对
私塾的处置意见是，各地教育行政机关不能给私塾备案，

在私塾就读的学生“无正式学籍”④。也就是说，私塾不
被见容于新的教育体制和学制，整体上已经被否定，不再

具有合法性，这也就进一步注定了私塾衰亡的命运。

［本文为全国教育科学“十二五”规划 2012
年度教育部重点课题《新中国成立初期上海私塾
改造研究( 1949—1957 年) 》( DOA120324 ) 的阶
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吴修申( 1970 － ) ，男，山东阳谷

人，阜阳师范学院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教授，历
史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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